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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【中等學校】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

108學年度起實施之 

教育專業課程 

107學年度(含) 

以前實施之教育專業課程 

一、108學年度及 107學年度(含)以前皆有實施或可相互認定之課程 

課程 

類別 
課程名稱 

必選

修別 

學分

數 

課程

類別 
課程名稱 

必選

修別 

學分

數 

基礎 教育哲學 必修 2 基礎 教育哲學 必修 2 

基礎 教育社會學 必修 2 基礎 教育社會學 必修 2 

基礎 教育心理學 必修 2 基礎 教育心理學 必修 2 

基礎 比較教育 選修 2 - 比較教育 選修 2 

基礎 教育行政 選修 2 - 教育行政 選修 2 

基礎 教育政策與法規 選修 2 - 教育政策 選修 2 

基礎 教育概論 選修 2 - 教育概論 選修 2 

基礎 中等教育 選修 2 - 中等教育 選修 2 

方法 教學原理 必修 2 方法 教學原理 必修 2 

方法 班級經營 必修 2 方法 班級經營 必修 2 

方法 輔導原理與實務 必修 2 方法 輔導原理與實務 必修 2 

方法 教育議題專題 必修 2 - 教育議題專題 選修 2 

方法 課程發展與設計 必修 2 - 課程發展與設計 選修 2 

方法 教師心理衛生 選修 2 - 教師心理衛生 選修 2 

方法 
正向心理學與正

向管教 
選修 2 - 

正向心理學與正

向管教 
選修 2 

方法 親職教育 選修 2 - 親職教育 選修 2 

方法 特殊教育導論 選修 3 - 特殊教育導論 選修 3 

方法 教學媒體 選修 2 - 教學媒體 選修 2 

實踐 教材教法 必修 2 實踐 
分科/分領域教

材教法 
必修 2 

實踐 教學實習 必修 2 實踐 
分科/分領域教

學實習 
必修 2 

- 教師成長與規劃 選修 2 實踐 教師成長與規劃 選修 2 

- 青少年輔導實務 選修 2 實踐 青少年輔導實務 選修 3 

- 教師表達訓練 選修 2 實踐 教師表達訓練 選修 2 

二、108學年度起新增之課程 

課程 

類別 
課程名稱 

必選

備別 

學分

數 

課程

類別 
課程名稱 

必選

修別 

學分

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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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踐 教育行動研究 必修 3  

實踐 教育服務學習 選修 2  

實踐 教育倫理學 選修 2  

實踐 實驗教育 選修 2  

三、107學年(含)以前開設，108學年度後無可相互認定之課程 

課程 

類別 
課程名稱 

必選

備別 

學分

數 

課程

類別 
課程名稱 

必選

修別 

學分

數 

 選修 青少年發展 選修 2 

 選修 性別教育 選修 2 

 選修 教育測驗與評量 選修 2 

 選修 電腦與教學 選修 3 

 選修 課程與教學評量 選修 2 

 選修 改革教育學 選修 2 

 選修 學校行政學 選修 2 

說       明 

一、本教育專業課程新舊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係依據教育部「師資培育之大

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」（簡稱注意事項）第 11條規定訂定，供本校

107 學年度(含)前取得師資生資格之在校師資生修習 108 學年度起實施之

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者使用。 

二、新舊課程之比對，乃根據新舊課程之科目內涵、授課內容等為原則進行比

對，具足夠相似性者方得相互認定。 

三、本校師資生於他校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，申請校內教育專業課

程認定之規則及方式，另依注意事項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四、舊版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數超過新課程對應之科目學分數者，依新版課

程規定之學分數採認；但若舊版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數未達新版專業課

程對應之科目學分數時，則不得採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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